
川市监函〔2023〕176 号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做好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

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过渡期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省特检院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—2023，以

下简称 “新版检验规则 ”）和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（TSG

T7008—2023，以下简称“检测规则”）已发布实施，按照市场监管

总局公告（2023 年第 14 号）中关于 1 年过渡期的相关要求，平

稳有序做好电梯检验、自行检测及安全监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

（一）监督检验。在过渡期内，承担监督检验的检验机构根

据电梯施工单位的申请，可以选择“新版检验规则”或者原有的《电

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～TSG T7006，以下简

称“旧版检验规则”）进行检验。

（二）定期检验。电梯定期检验有效期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

（含）以前的，定期检验周期按“旧版检验规则”执行，已实施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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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检测的除外。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，绵阳市、攀枝花市、广安

市、眉山市、阿坝州、甘孜州全域和其余 15 个市（州）至少一个

县（市、区）的电梯，应严格执行“新版检验规则”确定的定期检

验周期，推进检验检测分离。各市（州）局要加快推进检验检测

分离工作，梯度递进，逐步提高电梯自行检测覆盖率，确保过渡

期满后，全省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严格依据“新版检验规则”和“检

测规则”实施。

（三）特殊情形。2023 年 4 月 2 日（不含）之前签订供货合

同，或者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，并且需要在过渡期满后

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的电梯，应当在 2023 年 7 月 1 日前，由电梯制

造单位或其委托的安装单位书面告知项目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，由相应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汇总抄告承担电梯监督检验的检

验机构。此类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时，“新版检验规则”附件A1.2.2.7、

A1.3.3 可以按照“旧版检验规则”的要求进行检验，“新版检验规则”

附件 A1.2.4.3(1)、A1.3.12.1、A1.3.12.3 可以不检验；其后的定期

检验、自行检测的相应项目也按照相应要求进行。

二、自行检测

（一）检测周期。以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日期〔无法确定安装

监督检验时间的，原则上以电梯制造（出厂）时间为基准。〕为

基准计算，按“新版检验规则”规定应当实施定期检验之外的年份，

每年进行一次自行检测。

（二）自行检测公开承诺。为规范自行检测，及时传递、公

示电梯检测信息，在四川省内开展电梯检测的单位，应书面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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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开展检测工作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并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

慧监管平台”（www.scsis.org.cn）作出自我承诺（见附件 1），公

示省内检测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、电梯检测人员等信息，完成平

台注册获取帐号后，统一使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在

线开展电梯检测。

（三）落实主体责任。按照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

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相关规定，电梯使用单位应在“四川省

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注册，核对完善本单位基本信息和电梯信

息，明确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和安全管理员，落实报告“日管控、

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制度，并自主管理维护数据信息。变更电梯维保

单位时，适时将电梯信息在线推送至签约的维保单位。需要自行

检测时，适时将电梯信息在线推送至相应的电梯检测单位。变更

使用单位的，由新的使用单位到发证机关完成使用单位变更后，

再到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变更。

（四）检测实施。参照“新版检验规则”对现场检验人员数量

的规定，现场检测时至少由 2 名具有电梯检验员及以上资格的人

员进行。为探索配备与检测任务相适应的检测人员的评价指标，

每名电梯检测人员每月检测电梯数量参考不超过 100 台执行。同

时，对现场试验过程进行全程视频录像，录像视频应当清晰可见，

并能有效识别检测人员身份、所检电梯信息、工作内容、检测时

长等信息，录像视频应保存至省内检验办公场所，且保存日期（以

检测报告批准日期为基准）不小于报告有效期。

三、使用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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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企惠民，进一步规范全省电梯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，

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，各电梯检验机构统一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

智慧监管平台”在线生成电梯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。

（一）法定检验。承担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的检验机构，

在完成检验报告审批后，应在 24 小时内将检验报告信息上传至

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，经检验机构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

智慧监管平台”确认后，在线生成电梯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，使

用单位自行下载打印，并张贴至电梯轿厢（或者扶梯、人行道出

入口）易于乘客看见的部位。

“新版检验规则”过渡期内，监督检验或定期检验后，各检验

机构可沿用现行的方式生成、打印电梯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。

过渡期满后，各检验机构换发电梯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统一在“四

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完成。

（二）自行检测。实施自行检测的，电梯检测机构出具合格

检测报告后，使用单位将《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》上传至“四

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，由最近一次实施电梯检验的机构依

据检测报告和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确定下次检验或检测日期，在

线生成电梯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，使用单位自行下载打印，并

张贴至电梯轿厢（或者扶梯、人行道出入口）易于乘客看见的部

位。

四、无纸化维保

为支持电梯维保单位降本增效，节能降耗，进一步提升电梯

维保工作的有效性、及时性和真实性，提高电梯维保质量，省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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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在全省逐步推行无纸化维保。

（一）程序步骤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实施无纸化维保的

单位（使用自有维保平台或第三方维保平台开展无纸化维保），

按照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的维保接口规范（详细内容

可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自行下载）与“四川省特种设

备智慧监管平台”进行对接，并在完成电梯维保工作后 24 小时内，

在线上传维保数据。对接后纸质维保记录与电子维保记录并行不

少于 2 个维保周期（以该台电梯向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

传输的第一条符合要求的正式记录起算），此后该电梯可不再使

用纸质维保记录。过渡期满后，各市（州）在用电梯应全面施行

无纸化维保。

（二）数据安全。无纸化电梯维保记录系统记录的数据在保

存过程中不得有任何程度和形式的更改，确保储存数据的公正、

客观和安全，并可实时进行查询；其维保记录格式、内容和要求

应当满足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。因平台设备运

行故障造成维保数据上传延误，维保单位可向电梯所在地市（州）

市场监管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验证后报

省局统一进行数据修正。

（三）推进实施。各市（州）要加大电梯维保无纸化应用的

推广力度，对无纸化维保进度靠后的单位加强监督检查。在监督

检查中，对于符合可停止使用纸质维保记录的电梯不得再要求提

供纸质维保记录。无纸化电梯维保记录在监察、检验、监督抽查、

使用管理等过程中与纸质维保记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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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范信息采集

依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种设备智慧监

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发〔2022〕90 号）和《特种设备安全

监管信息资源数据规范（试行 V1.0）》的要求，各检验、检测机

构要求规范检验检测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工作。

（一）单位基本信息。使用单位为个人的，应采集个人身份

证号码，并填写在报告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栏。检验检测时，

还应采集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（安全总监）、安全管理人员

（安全员）的姓名及手机号码。

（二）设备使用地点。设备使用地点按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、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的行政区划进行填写（区划

信息只能通过下拉选择的方式填写），为保证行政区划信息的一

致性和数据交换的准确性，各市（州）在特种设备信息化系统中

调整行政区划信息时，需向省局特种设备处报备。

（三）电梯编号。为规范全省电梯编号信息，逐步实现 96933

电梯处置平台全省联网，同时保持与各地现有编号规则兼容，已

有电梯编号的市（州），省局将在现有电梯编号前增加两位 T×

〔其中 T 为电梯简称，×与各市（州）车牌号码第二位保持一致，

成都统一为 A〕；无电梯编号的市（州），电梯编号统一规范为

8 位组成〔T×××××××，其中第二位与各市（州）车牌号码第二位

保持一致，后 6 位由阿拉伯数字组成〕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。各电梯检验检测单位在检验检测（含监督

检验、定期检验和自行检测）时，应采集增设电梯和电梯使用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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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（见附件 2）两项信息，并记入检验检测报告。各检验机构在

上传检验信息时，应将检验报告中存在的检验不合格项目和检验

不合格项目描述上传至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正确认识改革的

重要性和紧迫性，高度重视“新版检验规则”“检测规则”过渡期的

工作，及时研判风险，周密安排部署，加强跟踪问效，统筹推进

电梯检验检测分离、无纸化维保、推进落实主体责任年等工作，

确保有序衔接，平稳过渡。原承担“按需维保”试点的地区，要及

时总结评估，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检

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川市监办〔2020〕115 号）

的要求优化方案，“按需维保”不再作为电梯自行检测的前置条件。

各检验检测机构要及时依据“新版检验规则”或“检测规则”修订完

善检验检测质量保证体系和作业指导书，切实提高检验、检测质

量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查阅运用“四川省

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的数据信息，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和重

点抽查等方式，加强对在本辖区开展电梯检验检测工作的单位的

监督检查，及时公示监督检查结果。对检查发现电梯检测单位自

我承诺失信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加大执法查

处力度，并将检查执法结果报告省局，省局将严格落实淘汰退出

机制。对检查发现使用到期未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电梯的，要及时

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督促整改，逾期不予整改的，依据《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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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7 号公

布）第三十六条实施处罚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好“安全

生产月”和“质量月”等重点时段，通过广泛的媒介途径和多样的宣

传方式，重点宣传电梯安全基本常识，如何安全乘坐电梯，遇到

电梯故障或被困电梯如何正确处置等安全知识。同时，要正确把

握舆论导向，对涉及电梯的舆情，及时研判处置，避免引起负面

舆情。

省局特种设备处联系人：秦威，联系电话：028-86607696

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联系人：明子涵，联系电话：

028-60607222,028-60607555。

附件：1．自我承诺书（式样）

2．电梯使用场所分类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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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自我承诺书（式样）

我单位符合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拟在××市（州）开

展电梯自行检测，为认真履行电梯检测第一责任人的义务和责任。确

保电梯检测工作质量，现做出如下承诺：

1．按照法律法规、安全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要求，建立并有效

运行电梯检测质量保证体系；

2．对本单位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公示的相关信息

真实性负责，并持续保持检测办公地址、与检测任务相适应的检测人

员、设备真实有效；

3．检测过程中，我单位将认真落实检测责任，严格执行检测标

准，按要求对电梯检测过程全程录像，并按规定存档备查，及时向设

备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检测过程中发现的严重事故隐患，保障电

梯检测质量；

4．严格依法依规施检，绝不出具虚假检测报告，自觉接受各级

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；

5．实时在“四川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”传递电梯检测数据信

息，绝不擅自隐瞒和窜改。

我单位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，若存在虚假承诺行为或出具虚假检

测报告，将自愿退出四川省电梯检测市场，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欢

迎社会各界监督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
检测单位（盖章）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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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电梯使用场所分类

编

号
使用场所 使用场所

编

号
使用场所 使用场所

1 住宅小区 5.4 影剧院

2 办公场所 5.5 图书馆

3 交通枢纽 5.6 展览馆

3.1 轨道交通 6 教育机构

3.2 汽车站 6.1
学校（含幼儿园、

托儿所）

3.3 火车站 6.2 培训机构

3.4 公交站（含 BRT） 6.3 儿童活动中心

3.5 客运码头 7 医疗机构

3.6 机场 7.1 医院

4 商业流通 7.2 体检机构

4.1 商场、超市 7.3 养老机构

4.2 商业综合体 8 商业住宅

4.3 批发市场 9 酒店宾馆

4.4 农贸市场 10 旅游景区

4.5 餐饮场所 11 游乐场所

4.6 娱乐场所 12 市政公园

4.7 公共浴池 13 林地绿地

5 文娱场所 14 工厂厂区

5.1 体育馆 15 物流园区

5.2 博物馆 16
农业区域/体验

观光农业/农家乐

5.3 音乐厅 17 其他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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